
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 114 學年度實習教師甄選簡章 

一、甄選名額： 
小學普通班 18 名(含上學期 12名、下學期 6名)；附設幼兒園普通班 8名(含
上學期4名、下學期4名)，錄取名額得視實際情況調整並錄取候補各若干名。 

二、報名日期及時間： 
分為 2梯次辦理甄選事宜，如第一梯次已額滿則第 2梯次取消辦理 
第一梯次：113 年 10 月 1 日(週一)至 10 月 21 日(週一) 09：00-16：00 
第二梯次：113 年 11 月 11 日(週一)至 11 月 25 日(週一) 09：00-16：00 

三、報名方式： 
通訊報名。以電子郵件將報名表寄交 van@hpees.tp.edu.tw 李協信老師收，

並留意收到確認回信。 
四、報名資格： 

國內各教育大學及其他設有教育學程之大學院校畢（結）業生，並能於 114 學
年度開學前取得實習教師資格者。 

五、甄選檢附資料： 
請於甄選當日攜帶身分證、學生證、報名表及個人學習檔案(含簡歷表、推薦

函、服務學習、教學分享及專長證明等)。 
六、甄選及報到地點： 

臺北市大安區敦南街 76巷 28 號(如下說明)。 
七、甄選時間及項目： 

日期 項目 時間 地點 內容 

第一梯次 
113 年 10 月 23 日 

(週三) 

甄選報到 14:30-14:50 創意沙龍 出示甄選檢附資料。 

口試 15:00~17:00 會議室 
每人以 10 分鐘為原則，含 3分鐘
自我介紹，7分鐘口試。 

第二梯次 
113 年 12 月 4 日 

(週三) 

甄選報到 14:30-14:50 創意沙龍 出示甄選檢附資料。 

口試 15:00~17:00 會議室 
每人以 10 分鐘為原則，含 3分鐘
自我介紹，7分鐘口試。 

八、甄選結果： 
分為 2梯次公告 
第一梯次：113 年 10 月 23 日(週三)下午 7時前公告於本校網頁 
第二梯次：113 年 12 月 4 日(週三)下午 7時前公告於本校網頁 
網址 http://www.hpees.tp.edu.tw/ 

九、報到： 
經錄取者分為 2梯次辦理報到 
第一梯次：113 年 10 月 24 日(週四)及 113 年 10 月 25 日(週五) 
第二梯次：113 年 12 月 5 日(週四)及 113 年 12 月 6 日(週五) 
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至本校聯合辦公室報到，逾時未報到者，依候補順序遞補。 

十、經錄取者若於 114 年 9 月 1 日前未取得畢業證書，將取消其錄取資格。 

十一、聯絡方式： 
小學部：李協信老師、黃宇誠老師，電話：02-27335900#1101、1102。 
幼兒園：謝敬誼老師、何汶諭老師，電話：02-27335900#1116、1115。 

十二、本簡章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 114 學年度實習教師甄選報名表 
一、個人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 請勿填寫 

照片 

姓名  性別    □ 男   □ 女 

身分證

字號 
 

出生 

年月日 
年    月    日 

聯絡 

電話 
住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

實習 

階段 
□小學/□幼兒園   普通班 

實習 

期間 

□上學期(114.8.1~115.1.31) 
□下學期(115.2.1~115.7.31；請敘明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訊 

地址 
 

e-mail 
 

學 

歷 

校    名 班系所別 
畢(結) 

業別 
畢(結)業時間 

    

    

    

經 

歷 

服務機關 職     稱 
擔任 

科目 
服務起迄時間 

    

    

    

（上欄不敷使用時可自行填寫增加。） 

備 

註 

口試時需本校準備下列器材：〈請勾選〉 

□ 單槍投影機  □ 電腦  其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二、基本資料審核 

項目 

名稱 

國民身分證 學生證 
個人檔案 

（含簡歷表及專長證明等） 

□符合  □不符合 □符合  □不符合 □有   □沒有 

審查 

結果 

合於規定 資格不符 

審查人員簽章  
  

 


